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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仅为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股份转让正式合同能否签署尚存在

不确定性。  

2、本次权益变动全部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变。  

3、此事项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述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国星光电”）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集

团”）发送的《关于转让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的通知函》，获悉

广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将持有本公司 21.31%的股份直接或间接转让给佛山电

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照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东筹划股权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2021-034）。 

2021年 9月 29 日，公司收到广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金控”）、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电子集团”）的通知，各方分别与佛山照明签订《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佛山

照明拟以现金方式协议收购广晟集团、广晟金控持有的国星光电 46,260,021 股（股

权占比 7.48%）、5,791,924 股（股权占比 0.94%）无限售流通股份和电子集团持



有的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格玛”）100%股权。转让完成

后佛山照明通过直接及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公司 21.48%的股份,成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广晟集团通过间接持股方式控股公司。本次股权转让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权转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现将具

体事项公告如下：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 1名称：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17号广晟国际大厦 50-58楼 

法定代表人：刘卫东 

注册资本：1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 年 12月 23日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和运营，股权管理和运营，投资经营；投资收益的管理及

再投资，省国资管理部门授权的其他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

包上述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

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物业出租；稀土矿产品开发、

销售、深加工（由下属分支机构持许可证经营）。 

股权结构：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广晟集团 90%股权，

广东省财政厅持有广晟集团 10%股权。 

关联关系：广晟集团直接持有国星光电的股权比例为 7.48%，通过直接和间接

持有国星光电的股权比例合计 21.31%，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转让方 2名称：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17号广晟国际大厦 50-58楼 

法定代表人：刘祖勉 

注册资本：1393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 年 11月 14日 



经营范围：金融业投资；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投资和资产管理；风险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和资产

受托管理；投资、融资等资本运作的咨询服务（不含证券与期货）；金融投资人才

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关系：广晟集团持有广晟金控 100%股权。 

关联关系：广晟金控直接持有国星光电股权比例为 0.94%。与公司属于受同一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转让方 3名称：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海秀街 4号 2414房  

法定代表人：刘科 

注册资本：1162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 年 10月 19日 

经营范围：电子信息技术产品和电器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电子信息网络

和计算机运营，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设备、场地租赁服务；销售：电子计算机及

配件，电子元件，电子器件，电器机械及器材；煤炭批发经营；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节能技术研发与咨询，节能设备制造与安装；停车场经营（经营地址：广州市天河

区粤垦路 188号）；货物进出口；专业技术人员培训（仅限于分支机构经营）；技

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关系：广晟集团持有电子集团 100%股权。 

关联关系：电子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格玛”）间接持有国星光电股权比例 12.90%。与公司属于受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企业。 

 

受让方名称：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吴圣辉 

注册资本：139934.6154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2 年 10月 20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64号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电光源产品、电光源设备、电光源配套器件、电

光源原材料、灯具及配件、电工材料、机动车配件、通讯器材、家用电器、智能家

居产品、电器开关、插座、电线、电缆、弱电材料、线槽、线管、LED 产品、锂离

子电池及其材料、消防产品、通风及换气设备、给水及排水建筑装饰材料、水暖管

道零件、卫浴洁具及配件、家用厨房电器具、家具、五金工具、五金器材、饮用水

过滤器、空气净化器、装饰品、工艺礼品、日用百货，在国内外市场上销售上述产

品；承接、设计、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亮化景观照明工程；照明电器安装

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及维护；合同能源管理；有关的工程咨询服务。 

股权关系：广晟集团通过间接方式持有佛山照明 30%的股份，是佛山照明的控

股股东。 

关联关系：佛山照明直接持有国星光电 0.16%的股权。与公司属于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三、协议主要内容 

协议一：广晟集团与佛山照明关于国星光电的股份转让意向协议 

2021 年 9 月 28 日，广晟集团（以下简称“甲方 1”）、广晟金控（以下简称

“甲方 2”）与佛山照明（以下简称“乙方”）签署了《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市国星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意向协议》。 

（一）交易内容 

甲方 1和甲方 2均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国星光电 52,051,945股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支付现金方式受让上述股份。 

（二）交易对价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在符合《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国

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国有资产交易管理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经甲方 1 和甲方 2

和乙方初步确认，本次国星光电股份每股转让价格拟为 11.51 元/股，最终定价将以

正式协议形式予以确认。 

（三）支付方式及支付安排 



乙方采用现金方式支付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具体支付安排将在正式协议中予

以约定。 

（四）本次交易的先决条件 

1、各方均理解并同意，本次交易涉及乙方重大资产收购，本次交易最终能否

完成取决于有关交易的全部交易文件均已经签署，交易各方的内部审批文件及其他

政府审批文件（如需要）均已取得。 

2、各方确认，本次交易的正式协议最终能否签署取决于以下条件已经全部满

足或成就： 

（1）乙方聘请的相关专业机构对国星光电的尽职调查结果未发现严重损害乙

方利益或阻碍本次交易的事宜。 

（2）不存在未向公众或乙方披露的对国星光电及其子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资产、监管状态、业务或前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亦不曾发生过单独

或共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并且合理预期不会发生可能单独或共

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该等事件。国星光电的状况满足乙方申报重大资产收购的审

核要求。  

（3）除已经向乙方披露的情形之外，国星光电名下的资产不存在被抵押、质

押或设置任何第三方权利的情形。 

（4）甲方 1 和甲方 2 及国星光电不存在未向乙方披露的潜在负债和对外担保、

对于国星光电的诉讼、导致国星光电及股东承担或有责任的情况，或可能对国星光

电未来的业务、经营结果、运营、财务状况或者其他状况，或者未来前景产生负面

影响的事件、情况、以及正在发生或者延续的状况。  

（5）甲方 1 和甲方 2 及国星光电在本协议及正式交易文件项下所做出的陈述、

保证和承诺真实、有效和完整，且国星光电自本协议签署日至股权交割日无重大不

利变化。  

3. 乙方可以根据尽职调查情况而合理提出需要达成的其他交割条件，经各方

协商一致，在正式协议中进行约定(如有)。 

（五）排他期 

各方确认，自本协议签订日起 6 个月内，甲方 1 和甲方 2 或代表其行事的其

他方均不得直接或间接与任何第三方就与本协议所述交易相同、类似的事项进行接



触、讨论、协商、洽谈、签订任何协议或达成任何安排。 

（六）过渡期安排 

甲方 1 和甲方 2 承诺过渡期内不会减持其持有的国星光电非限售流通 A 股股

份，也不会将以其持有的标的股份设置抵押、质押或第三方权利。 

 

协议二：电子集团与佛山照明关于西格玛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 

2021 年 9 月 28 日，电子集团（以下简称“甲方”）与佛山照明（以下简称“乙

方”）签署了《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 

（一）交易内容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西格玛 100%股权（西格玛持有国星光电 79,753,050 股股

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支付现金方式受让西格玛 100%股权。 

（二）交易对价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在符合《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国

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国有资产交易管理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经双方初步确定，

西格玛 100%股权的交易对价拟定为人民币 91,798.02 万元，最终定价将以正式协

议形式予以确认。 

（三）支付方式及支付安排 

乙方采用现金方式支付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具体支付安排将在正式协议中予

以约定。 

（四）本次交易的先决条件 

1. 各方均理解并同意，本次交易涉及乙方重大资产收购，双方的交易最终能

否完成取决有关交易的全部交易文件均已经签署，交易各方的内部审批文件及其他

政府审批文件（如需要）均已取得。 

2. 各方确认，本次交易的正式协议最终能否签署取决于以下条件已经全部满

足或成就： 

（1）乙方聘请的相关专业机构对西格玛的尽职调查结果未发现严重损害乙方

利益或阻碍本次交易的事宜。 

（2）不存在未向乙方披露的对西格玛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资产、监管状



态、业务或前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亦不曾发生过单独或共同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并且合理预期不会发生可能单独或共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的该等事件。西格玛的状况满足乙方申报重大资产收购的审核要求。   

（3）除西格玛持有的国星光电 39,876,500 股股份存在质押担保以及西格玛存

在为甲方提供信用担保情形之外，西格玛名下的资产不存在被抵押、质押或设置任

何第三方权利的情形。就上述质押担保和信用担保，双方确认，在签署本次交易的

正式协议之前，甲方应当向上述质押担保及信用担保的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提出提前还贷和解除股票质押、信用担保的申请，并积极促使和配

合相关各方办理解除股票质押和信用担保的手续。 

（4）甲方及西格玛不存在未向乙方披露的，潜在的负债和对外担保、 对于西

格玛的诉讼、导致西格玛及股东承担或有责任的情况，或可能对西格玛未来的业务、

经营结果、运营、财务状况或者其他状况，或者未来前景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件、情

况、以及正在发生或者延续的状况。 

（5）甲方及西格玛在本协议及正式交易文件项下所做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

真实、有效和完整，且西格玛自本协议签署日至标的股权交割日无重大不利变化。 

3. 乙方可以根据尽职调查情况而合理提出需要达成的其他交割条件，经各方

协商一致，在正式协议中进行约定 (如有) 。 

（五）排他期 

双方确认，自本协议签订日起 6 个月内，甲方或代表其行事的其他方均不得

直接或间接与任何第三方就与本协议所述交易相同、类似的事项进行接触、讨论、

协商、洽谈、签订任何协议或达成任何安排。 

（六）过渡期安排 

为确保过渡期内西格玛的资产不发生重大变化，除维持西格玛正常运转需求之

外，甲方承诺西格玛不会新增债权或债务、新增担保事项或发生与西格玛无关的成

本费用，甲方同时承诺并确保西格玛不减持其持有的国星光电 79,753,050 股的非限

售流通 A 股股份。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仅为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股份转让正式合同能否签署尚存在不确

定性，相关事项尚需经交易各方有权机关审批。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与佛山电

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意向协议》； 

2、《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

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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